南京剧毒易制爆化学品管理协会

[2021] 5号
关于评选2021年度治安防范

先进单位及先进个人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今年以来， 在主管部门的正确领导和会员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协会工作取得了许多新的成绩和进步。为了总结经验，表彰先进，树立典型，营造争先创优良好氛围，经协会研究，决定评选2021年度先进单位及先进个人。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

1、协会会员单位

2、会员单位从事剧毒易制爆化学品治安防范的工作人员

二、评选条件

（一）治安防范先进单位条件
1、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市政府安全生产的重大决策部署，在南京市公共安全专项整治会战年和剧毒易制爆易制毒企业危险化学品使用专项整治行动中取得突出成效。

2、严格落实治安防范责任制。建立剧毒易制爆化学品治安防范的管理网络、健全长效管理机制，明确各级人员治安防范的岗位职责、工作目标和考核标准。
3、严格按照《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办法》、《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治安防范要求（GA1511-2018）》、《南京市剧毒化学品单位治安防范标准（试行）》等法规、标准的要求，落实人力防范、实体防范、技术防范措施。
4、建立健全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双控机制，建立治安防范应急救援体系，推进治安防范工作规范化、常态化管理。
5、强化治安防范基础管理。落实全员安全培训，员工三级安全教育考核合格率100%，特殊岗位持证上岗率100%。
6、当年未发生治安事件、安全生产和环保事故且未被相关职能部门行政处罚。
7、积极支持并参与协会各项工作。
（二）治安防范先进个人条件
1、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积极投身南京市公共安全专项整治会战年和剧毒易制爆易制毒企业危险化学品使用专项整治行动，在本职工作岗位上取得突出业绩。
2、热爱本职工作，认真学习，勤于钻研，勇于创新，积极探索治安防范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业务素质高、综合能力强和工作业绩突出。
3、严格执行治安防范工作各项制度，按照安全生产、治安防范的规程规范操作，无“三违”行为，当年未发生治安事件、安全生产和环保事故且未被相关职能部门行政处罚。

4、积极支持并参与协会的各项工作。
三、表彰名额

先进单位15家、先进个人15名。
四、评选办法
1、先进单位及个人自主申报；

2、辖区公安分局及相关职能部门审核；

3、报行业主管部门批准。
五、申报材料提交日期

各会员单位于2021年11月23日前将先进单位及先进个人申请表发至协会邮箱：njhec@qq.com，申报表见附件1、2。
附件：1、先进单位申请表

2、先进个人申请表

南京剧毒易制爆化学品管理协会

                                                 2021年11月17日

南京剧毒易制爆化学品管理协会

2021年度先进单位申请表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单位性质
	
	职工人数
	

	详细地址
	

	主要工作

业绩

（可附纸打印）
	不少于1000字。

	单位审核意见
	                              盖章：

	协会

审批意见
	                              盖章：


南京剧毒易制爆化学品管理协会

2021年度先进个人申请表

	单位名称
	

	姓名
	
	联系方式
	

	职位
	
	详细地址
	

	主要工作

业绩

（可附纸打印）
	不少于800字。

	单位审核意见
	                              盖章：

	协会

审批意见
	                              盖章：


